
( 一 ) 

 

二 零 二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文 件 F E H C  2 0 / 2 0 2 5  

資 料 文 件             

 

沙 田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沙 田 區 資 源 回 收 現 況 及 進 展 報 告  

 

 

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簡 介

現 時 沙 田 區 資 源 回 收 現 況 及 進 展 。  

 

I .  綠 在 區 區  

 

2 .    完 善 的 社 區 回 收 配 套 對 推 動 市 民 養 成 分 類 回 收 的 習 慣 至

為 重 要。環 保 署 已 推 出 了 多 個 減 廢 回 收 計 劃，逐 步 完 善 社 區 回 收 網

絡 ， 當 中 包 括 「 廢 物 源 頭 分 類 計 劃 」， 以 及 社 區 回 收 網 絡 「 綠 在 區

區 」， 方 便 市 民 可 隨 時 參 與 廢 物 分 類 回 收 。 環 保 署 的 「 廢 物 源 頭 分

類 計 劃 」 為 屋 苑 /住 宅 大 廈 提 供 免 費 分 類 回 收 桶 ， 鼓 勵 屋 苑 /住 宅 大

廈 在 公 用 地 方 設 置 回 收 設 施，為 居 民 提 供 最 快 捷 方 便 的 回 收 途 徑。

沙 田 區 至 今 已 有 超 過 2 0 0 個 公 共 屋 邨、私 人 屋 苑 及 住 宅 大 廈 參 與 了

「 廢 物 源 頭 分 類 計 劃 」， 為 沙 田 居 民 提 供 方 便 的 回 收 設 施 。 在 鄉 郊

地 區 方 面 ， 環 保 署 在 沙 田 區 提 供 約 8 0 套 路 邊 回 收 桶 ， 方 便 鄉 郊 地

區 的 居 民 回 收 最 常 見 的 回 收 物 (即 塑 膠 、 廢 紙 及 金 屬 )。  

 

3 .    環 保 署 正 持 續 完 善 社 區 回 收 網 絡 「 綠 在 區 區 」， 加 強 地 區

回 收 配 套 設 施，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全 港 1 8 區 共 設 有 1 2 個 環 保

教 育 及 回 收 支 援 並 重 的 「 回 收 環 保 站 」、 8 2 個 貼 近 單 棟 樓 群 或 設 於

公 共 屋 邨 的 「 回 收 便 利 點 」 和 約 6 0 0 個 「 回 收 流 動 點 」， 重 點 支 援

缺 乏 空 間 自 設 回 收 設 施 的 住 宅 處 所 群 (包 括 單 幢 住 宅 樓 宇 和 「 三 無

大 廈 」)和 公 共 屋 邨 的 居 民 參 與 源 頭 分 類 及 乾 淨 回 收，統 一 接 收 九 類

家 居 常 見 的 回 收 物 (包 括 廢 紙 、 金 屬 、「 四 電 一 腦 」受 管 制 電 器 及 缺

乏 商 業 回 收 價 值 的 玻 璃 容 器、塑 膠、小 型 家 電、慳 電 膽 /光 管、充 電

池 和 紙 包 飲 品 盒 )， 連 同 超 過 1 0 0 套 設 置 在 全 港 不 同 地 點 的 智 能 回

收 箱 ， 收 集 紙 張 、 金 屬 、 塑 膠 等 可 回 收 物 。 全 港 目 前 約 有 超 過 8 0 0



( 二 ) 

個 公 共 回 收 物 收 集 點。由 上 述 各 項 措 施 建 構 的 回 收 網 絡 已 覆 蓋 全 港

各 區 超 過 九 成 的 人 口 。  

 

4 .   「 綠 在 區 區 」設 施 主 要 支 援 缺 乏 空 間 自 設 回 收 設 施 的 住 宅

處 所 羣 (包 括 單 幢 住 宅 樓 宇 和 「 三 無 大 廈 」 )和 公 共 屋 邨 的 居 民 參 與

源 頭 分 類 及 乾 淨 回 收。環 保 署 現 時 在 沙 田 區 設 有 一 個「 回 收 環 保 站 」

「 綠 在 沙 田 」， 由 基 督 教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負 責 營 運 ， 另 外 ， 沙 田 區 亦

設 有 五 個 「 回 收 便 利 點 」， 包 括 由 沙 田 婦 女 會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營 運 的

「 綠 在 大 圍 」、 由 沙 田 居 民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營 運 的 「 綠 在 駿 洋 」

和「 綠 在 欣 安 」，及 由 同 行 明 天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營 運 的「 綠 在 沙 角 」和

「 綠 在 水 泉 澳 」。  

 

5 .   由 二 零 二 四 年 七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第 三 及 第

四 季 度 )， 沙 田 區 各 個 「 綠 在 區 區 」 的 回 收 量 1詳 列 如 下 ：  

 

 回收量(公斤) 

回收物類別 綠在沙田 綠在大圍 綠在駿洋 綠在欣安 綠在沙角 綠在水泉澳 

紙張 118 512.5 130 853.0 50 751.1 36 134.8 42 103.1 41 113.9 

塑膠 156 934.7 215 760.8 53 452.3 32 398.4 48 849.7 37 241.5 

金屬 13 435.1 15 297.0 5 656.3 5 096.6 6 161.4 4 117.5 

玻璃容器 265 922.3 96 065.3 14 866.8 18 732.2 37 568.2 17 967.3 

慳電膽/光管 2 004.4 262.4 101.3 52.4 104.2 26.8 

充電池 417.6 439.0 84.8 54.5 102.7 68.7 

小型電器 37 339.7 18 869.4 4 541.0 3 587.6 5 936.7 4 249.5 

四電一腦 26 899.6 8 673.1 1 806.3 1 749.8 2 217.9 2 398.6 

紙包飲品盒 6 849.9 4 403.2 601.3 681.7 1 159.8 774.2 

總回收量 628 315.8 490 623.2 131 861.2 98 488.0 144 203.7 107 958.0 

 

  

                                                 
1 沙田區各個「綠在區區」的回收設施在二零二四年七月至十二月期間的數字為初步數據，確實數字以其社交

媒體網頁稍後公佈的季度報告為準。 



( 三 ) 

6 .   各「 回 收 環 保 站 」及「 回 收 便 利 點 」均 在 區 內 設 立 以 街 站

形 式 運 作 的 「 回 收 流 動 點 」。 此 外 ， 為 方 便 日 間 工 作 的 市 民 參 與 回

收 ， 環 保 署 亦 由 二 零 二 四 年 年 中 開 始 增 設 「 晚 間 回 收 流 動 點 」， 其

中「 新 界 東 晚 間 回 收 流 動 點 」已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開 始 運 作，當 中

五 個 位 於 沙 田 區。「 綠 在 沙 田 」和「 綠 在 大 圍 」亦 有 為 沙 田 區 內 超 過

1 9 0 個 屋 苑 /住 宅 大 廈 提 供 上 門 回 收 服 務，當 中 包 括 上 徑 口 村、小 瀝

源 村 、 大 圍 村 、 作 壆 坑 村 、 牛 皮 沙 村 、 曾 大 屋 村 和 排 頭 村 等 1 3 個

鄉 村，進 一 步 增 強 郊 區 回 收 配 套。所 收 集 的 回 收 物 主 要 是 塑 膠、玻

璃 容 器 等 缺 乏 商 業 回 收 價 值 的 回 收 物 。  

 

7 .   營 辦 團 體 會 定 期 在 其 社 交 媒 體 專 頁 發 佈 資 訊，例 如 每 季 的

到 訪 人 次 、 各 類 回 收 物 的 回 收 量 、「 回 收 流 動 點 」 資 訊 等 供 市 民 參

考 。  

 

8 .   環 保 署 一 直 協 調 沙 田 區 內「 綠 在 區 區 」設 施 的 回 收 服 務，

與 營 辦 團 體 一 同 籌 劃 及 落 實 區 內 回 收 服 務，以 更 有 效 調 配 和 運 用 資

源 ， 方 便 區 內 不 同 地 方 的 居 民 進 行 乾 淨 回 收 。  

 

I I .  廚 餘 回 收  

 

廚 餘 收 集 先 導 計 劃  

 

9 .   環 保 署 自 二 零 二 三 年 四 月 起 年 擴 展 「 廚 餘 收 集 先 導 計 劃 」

(先 導 計 劃 )至 沙 田 區 ， 為 廚 餘 量 較 多 的 公 私 營 處 所 提 供 點 對 點 的 廚

餘 收 集 服 務。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二 月，環 保 署 在 沙 田 區 設 立 了 11 8 個

廚 餘 收 集 點 ， 當 中 包 括 食 物 工 場 、 街 市 、 熟 食 中 心 、 酒 店 、 醫 院 、

政 府 設 施 、 商 場 、 住 宅 等 ， 每 日 平 均 收 集 約 1 9 公 噸 廚 餘 運 往 政 府

的 處 理 設 施 ， 轉 化 為 電 力 和 堆 肥 。  

 

公 共 屋 邨 廚 餘 收 集 計 劃  

 

1 0 .   環 保 署 已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六 月 底 完 成 在 沙 田 區 所 有 1 8 個 公

共 屋 邨 安 裝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環 保 署 其 後 已 在 九 個 使 用 量 較 高 的 公

共 屋 邨 ， 包 括 水 泉 澳 邨 、 沙 角 邨 、 秦 石 邨 、 禾 輋 邨 、 新 翠 邨 、 隆 亨

邨、豐 和 邨、欣 安 邨 和 頌 安 邨 加 裝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環 保 署 會 適 時

檢 討 成 效，包 括 廚 餘 回 收 量、市 民 的 參 與 度 和 服 務 效 率 等，以 善 用

公 帑 。  

 



( 四 ) 

私 人 住 宅 樓 宇  

 

11 .   政 府 透 過 回 收 基 金 和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資 助 私 人 住 宅

樓 宇，包 括 房 屋 署 及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轄 下 的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屋 邨，參

與 廚 餘 回 收。現 時，沙 田 區 有 六 個 私 人 屋 苑 獲 批 回 收 基 金 項 目，包

括 玖 瓏 山 (二 零 二 三 年 八 月 開 展 )、 帝 堡 城 (二 零 二 三 年 八 月 開 展 )、

沙 田 新 城 市 三 期 (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 開 展 )、錦 泰 苑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開

展 )、 星 漣 海 (正 籌 備 開 展 )和 碧 濤 花 園 第 三 期 (正 籌 備 開 展 )。 另 外 ，

回 收 基 金 亦 接 獲 一 個 沙 田 區 私 人 屋 苑 的 申 請 ， 並 正 在 審 理 當 中 。  

 

1 2 .   為 了 加 快 於 私 人 屋 苑 安 裝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環 保 署 與 環 境

運 動 委 員 會 (環 運 會 )合 作 ，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年 底 推 出 「 私 人 屋 苑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試 驗 計 劃 」， 為 超 過 1  0 0 0 戶 的 屋 苑 免 費 提 供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包 括 安 裝 和 維 修 保 養 服 務，為 期 兩 年。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二

月 底，環 運 會 共 收 到 3 0 個 沙 田 區 內 屋 苑 的 申 請，其 中 1 3 個 屋 苑 的

申 請 已 獲 批 ， 包 括 銀 禧 花 園 、 愉 田 苑 、 迎 海 、 豐 盛 苑 、 駿 景 園 、 嵐

岸 、 御 龍 山 、 曉 峯 灣 畔 、 綠 怡 雅 苑 、 好 運 中 心 、 雲 疊 花 園 、 聽 濤 雅

苑 及 美 城 苑 。 銀 禧 花 園 、 豐 盛 苑 、 愉 田 苑 、 好 運 中 心 、 曉 峯 灣 畔 、

迎 海 、 聽 濤 雅 苑 、 駿 景 園 、 綠 怡 雅 苑 和 雲 疊 花 園 已 開 始 回 收 廚 餘 ，

其 餘 的 屋 苑 處 於 項 目 籌 備 階 段 或 環 保 署 就 有 關 申 請 正 進 行 審 批 。  

 

1 3 .   除 了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 沙 田 區 現 時 也 有 八 個 私 人 屋 苑 (雅

典 居 、 金 獅 花 園 二 期 、 翠 湖 花 園 、 名 家 匯 、 海 典 灣 、 翠 華 花 園 、 新

港 城 第 二、三 及 四 期 和 新 港 城 第 五 期 海 濤 居 )透 過 先 導 計 劃，使 用 傳

統 腳 踏 式 回 收 桶 收 集 廚 餘 。  

 

1 4 .   對 於 因 空 間 限 制 而 未 能 設 置 廚 餘 回 收 桶 的 樓 宇，環 保 署 正

積 極 在 社 區 設 置 更 多 固 定 或 流 動 的 廚 餘 回 收 點。現 時，沙 田 區 三 個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轄 下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包 括 大 圍 積 輝 街、大 圍

城 河 道 和 火 炭 長 瀝 尾 街 垃 圾 收 集 站 )已 設 立 廚 餘 回 收 點 ， 附 近 的 市

民 和 食 肆 均 可 使 用。此 外，環 保 署 在 沙 田 區 鄰 近 單 幢 式 大 廈 或 村 屋，

以 及 食 肆 較 集 中 的 五 個 地 點 (包 括 大 圍、顯 徑、田 心、沙 田 圍 和 小 瀝

源 )設 置「 廚 餘 回 收 流 動 點 」，以 定 時 定 點 的 方 式 在 晚 間 提 供 廚 餘 收

集 服 務 。 另 外 ， 環 保 署 亦 分 別 於「 綠 在 沙 田 」和 在 食 環 署 轄 下 的 大

圍 街 市 安 裝 了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 供 公 眾 使 用 。  

  



( 五 ) 

鄉 村  

 

1 5 .   為 了 推 動 鄉 郊 廚 餘 回 收，除 了 環 保 署 透 過 先 導 計 劃 提 供 傳

統 腳 踏 式 回 收 桶 收 集 廚 餘 之 外，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亦 資 助 鄉 村 設

置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 以 及 安 裝 在 地 廚 餘 預 處 理 設 施 「 廚 餘 再 生 俠 」

以 減 少 收 集 次 數 從 而 節 省 運 輸 成 本。環 保 署 已 向 新 界 鄉 議 局 介 紹 有

關 廚 餘 收 集 服 務 的 詳 情 ， 並 邀 請 各 鄉 事 委 員 會 和 村 代 表 積 極 參 與 。

如 村 代 表 有 意 在 鄰 近 的 鄉 郊 垃 圾 收 集 站 設 置 廚 餘 回 收 桶，環 保 署 亦

會 協 助 與 管 理 垃 圾 站 的 食 環 署 探 討 其 可 行 性 。  

 

食 肆  

 

1 6 .   為 協 助 食 肆 回 收 廚 餘，環 保 署 透 過 先 導 計 劃 為 區 內 有 食 肆

的 場 地 (例 如 酒 店 、 商 場 和 醫 院 )提 供 點 對 點 的 廚 餘 收 集 服 務 。 至 於

廚 餘 量 較 少 的 地 舖 食 肆，他 們 可 使 用 上 文 提 及 在 區 內 設 立 的「 廚 餘

回 收 流 動 點 」 和 設 於 公 眾 垃 圾 收 集 站 的 廚 餘 回 收 點 。  

 

I I I .  公 共 空 間 的 回 收 桶  

 

1 7 .   自 環 保 署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十 月 一 日 從 食 環 署 接 手 設 置 於 路

邊 等 公 共 空 間 的 回 收 桶 的 管 理 工 作，由 於 鄉 郊 地 區 的 路 邊 回 收 桶 收

集 到 的 回 收 物 質 量 較 佳 ， 因 此 環 保 署 繼 續 保 留 在 鄉 郊 地 區 約 1  1 0 0

套 路 邊 回 收 桶，方 便 鄉 郊 地 區 的 居 民 回 收 常 見 的 回 收 物 (即 廢 紙、塑

膠 及 金 屬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環 保 署 在 沙 田 區 的 公 共 空 間 設 置

共 7 6 套 回 收 桶 。  

 

I V .  廢 玻 璃 容 器 回 收 服 務  

 

1 8 .   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二 月，環 保 署 在 沙 田 區 設 置 約 3 3 0 個 廢

玻 璃 容 器 回 收 點 。  

  



( 六 ) 

V .  回 收 資 訊  

 

1 9 .   有 關 香 港 減 廢 回 收 的 最 新 資 訊 及 回 收 地 點 等 詳 情，可 以 瀏

覽 以 下 網 頁 ：  

 

香 港 減 廢 網 站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 

 

回 收 互 動 地 圖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recycling-map) 

 

 

 

環 境 保 護 署  

二 零 二 五 年 四 月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recycling-map

